对2019年1月1日-2021年12月31日教科研经费使用情况的审计。
一、审计目标：为了做好学校各项财务制度的督促落实工作，进一步规范教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的情况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审计内容：1、教科研项目申请与立项、实施与管理、结题与验收等是否符合学校规定；2、检查学校教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是否按照“ 统一领导、分级管理、责任到人、科学安排、合理配置、单独核算、专款专用”的原则施行；3、项目经费是否纳入单位财务统一管理，按项目立户，单独核算，是否存在单位和个人截留、挤占和挪用的情况，确保专款专用；4、项目负责人应按照项目研究的目标和任务，科学合理地编制和安排项目预算，检查是否存在随意使用费用的情况，应当加强相关科研资源的统筹协调和有效整合，避免重复浪费；5、各项支出是否合法、真实，是否符合国家财会制度和学校有关管理规定，是否属于项目经费开支范围内所列的项目；6、项目经费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工作需要自主支配，教务处视情况对经费使用提出指导性意见，检查项目组是否建立经费支出的明细账；7、学校领导认为需要审计的其他事项。
三、审计时间：2022年6月至7月。
四、招标要求：具有财务审计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。在报价同等的情况下，有学校（高校）财务审计经历的优先考虑。按最低价中标。
五、审计要求：参加的审计人员中，至少有1名审计人员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。按照学校要求开展审计，定期就审计进展情况向学校相关部门报告，审计结束时，拟定出符合财务审计和学校要求的审计报告。
